
翻譯系暨多國語複譯研究所多國語專業口譯實習教室使用辦法 

民國 99 年 11 月 17 日系所務會議通過 

民國 100 年 09 月 08 日系所務會議通過 

第  一  條 為提供本系所及全校師生完美的教學環境，使口譯實習教室之

設備能有效運用和妥善維護，特訂定本辦法。 

第  二  條 學期開放時間：每週一至週五；上午 8：00 至下午 5：00。 

寒暑假開放時間：每週一至週五；上午 9:00 至下午 4:00 

第  三  條 本實習教室提供全校口譯實習及相關課程使用，使用前請先上

校務資訊系統登記，並經系所辦公室承辦人員核可，押借用者

證件，即可借用教室。 

第  四  條 進入實習教室需保持安靜，勿大聲喧嘩。 

第  五  條 嚴禁在教室使用行動電話或呼叫器，為求安靜，進入時請將手

機或呼叫器調整為震動。 

第  六  條 為保持本教室清潔，禁止攜帶飲料、食物進入。紙屑、垃圾離

開時，請隨身帶走。 

第  七  條 請愛護本實習教室，若有損壞應需原價賠償。使用完畢離開

時，請務必將自己的隨身物品、書籍帶走，本教室不負責保管

責任。 

第  八  條 本辦法經系所務會議通過，呈請系所主任核定後公布實施，修

正時亦同。 


